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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

年 2�月 27�日（星期三）14:30在张家港市沙洲湖酒店（一干河东路333号）二楼5号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2019年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并于2019年2月18日在指定媒体

刊登了《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于2019年2月25日在指定媒体刊登了《关于变更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召开地点的公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钟玉主持。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2月20日，采取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

审议，其中网络投票中的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 2�月 27日 9:30—11:30�和 13:

00—15:00； 网络投票中的互联网投票时间为：2019年 2� 月 26日 15:00— 2月 27日

15:00�的任意时间。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80人，代表股份1,514,423,5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2.76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223,681,0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55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68人， 代表股份290,742,50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211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78人，代表股份388,643,4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975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97,900,94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76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68人， 代表股份290,742,50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2110％。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涉及

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实行差额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累积投

票表决最后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当选非独立董事。 根据表决结果，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当选

的非独立董事为：肖鹏先生、余瑶女士、侯向京先生、纪福星先生：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1选举肖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14,423,525股， 其中同意1,138,753,103票，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9%。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8,

753,103票，占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5%。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当选。

议案1.02选举徐曙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14,423,525股， 其中同意1,115,676,231票，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7%。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5,

676,231票，占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6%。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排名居后，未能当选。

议案1.03选举侯向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14,423,525股， 其中同意1,153,836,467票，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9%。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03,

836,467票，占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8%。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当选。

议案1.04�选举纪福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14,423,525股， 其中同意1,175,730,088票，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4%。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40,

071,360票，占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0%。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当选。

议案1.05选举余瑶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14,423,525股， 其中同意1,121,774,948票，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7%。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

313,352票，占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当选。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实行等额选举。根据表决结果，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当选的独立

董事为：陈东、张述华、杨光裕。

议案2.01选举陈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14,423,525股， 其中同意1,135,334,933票，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7%。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83,

920,251票，占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5%。

表决结果：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当选。

议案2.02�选举张述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14,423,525股， 其中同意1,131,807,972票，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4%。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80,

393,290票，占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5%。

表决结果：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当选。

议案2.03选举杨光裕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14,423,525股， 其中同意1,134,384,376票，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1%。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82,

969,694票，占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1%。

表决结果：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当选。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实行等额选举。根据表决结果，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当选的股东

代表监事为张宛东、高天。

议案3.01选举张宛东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14,423,525股， 其中同意1,141,668,133票，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9%。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90,

253,451票，占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8%。

表决结果：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当选。

议案3.02选举高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14,423,525股， 其中同意1,134,087,373票，占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0%。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82,

672,691票，占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3%。

表决结果：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当选。

4、审议通过《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437,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0390％；反对21,735,4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52％；弃权38,250,42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212,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2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657,5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653％； 反对21,735,4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927％；弃权38,250,42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212,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2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

ST

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9-043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9,650,747,174.89 11,789,073,516.69 -18.14%

营业利润 584,485,921.58 2,892,951,007.88 -79.80%

利润总额 538,206,375.42 2,912,397,452.52 -8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616,862.77 2,474,381,792.14 -8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26,752,088.08 3,661,761,690.57 -144.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70 -8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14.77% -12.5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33,263,553,630.76 34,262,356,436.88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270,224,483.62 18,011,782,101.55 1.43%

股 本 3,540,900,282.00 3,538,598,582.00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2 5.1 1.9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6.5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14%；营业利润5.84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9.80%� ；利润总额5.3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5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3.77%。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为：

由于受到2018年下半年市场环境及融资环境变化、下游客户不景气影响，致使经营业

绩低于预期。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9年1月30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的公告》

中预测的2018年预计业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84%至-76%，

39,590至59,385万元”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合并报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98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10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4,393.29 36,421.86 21.89

营业利润 8,243.93 7,680.71 7.33

利润总额 8,225.08 7,648.09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79.55 6,450.51 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50 0.4962 -18.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8% 17.84% -7.7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5,800.32 71,513.40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743.18 61,863.63 7.89

股本 16,000.00 16,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17 3.87 7.75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393.2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1.89%； 营业利润8,

243.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33%；利润总额8,225.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54%；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79.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4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顺

应国家“两票制” 深入推广的变化，销售模式逐步转型，带动公司营业收入大幅提升，营业

利润稳定增长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5,800.32万元，较期初增长5.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66,743.18万元，较期初增长7.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17元，较期

初增长7.7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的业绩预计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3.99%至10.07%，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548万元至7,1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财务数据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4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89,021,978.62 1,368,374,091.69 23.43%

营业利润 156,289,327.32 125,656,951.09 24.38%

利润总额 157,881,576.84 178,543,913.15 -1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4,219,920.39 162,648,403.93 -1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3 -1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5% 9.48% -1.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249,459,818.96 2,186,573,315.72 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893,024,215.75 1,794,188,026.42 5.51%

股本 712,028,800.00 712,028,8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66 2.52 5.5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正在积极进行业务延伸及技术升级，除巩固保持现金流业务外，进一步

构建新的增长引擎，以提高盈利能力和分散业务风险；受行业及政策因素影响，公司智能卡

业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品毛利率受到一定影响；公司的特种通信物联网业务增长迅速，

但由于特种通信物联网业务还在前期的研发推广投入试用阶段，毛利率偏低；公司正在积

极布局海外市场，加大了中东非洲、东南亚、北美等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度和费用投入，加大

了在移动支付系统等系统平台的产品投入费用，希望能进一步提高公司在海外地区的市场

占有率，使得公司的区域业务收入结构更加平衡、合理和稳定。 受以上因素综合影响，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89,021,978.62元、利润总额157,881,576.84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219,920.39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23.43%、-11.57%、-11.33%。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平稳，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2,249,459,818.96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893,024,215.75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2.88%、5.5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披露的《恒宝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钱京、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赵长健、会计机构负责人施伟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56

证券简称：摩登大道 公告编号：

2019-00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563,417,807.04 921,279,626.39 69.70%

营业利润 61,172,372.27 125,888,833.38 -51.41%

利润总额 62,367,076.21 128,307,967.06 -5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730,826.55 134,681,024.91 -4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647,551.51 28,338,756.92 128.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63 0.1958 -4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6.46% -3.3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365,353,814.80 3,381,418,978.33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448,362,136.53 2,363,268,619.86 3.60%

股本 712,519,844.00 445,324,903.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44 3.32 3.61%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

要求计算。

3、公司2018年5月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以截至2017

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45,324,903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共计转增267,194,941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712,519,844

股；同时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45,324,90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0.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6,679,873.55元（含税）。

4、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730,826.55元，扣除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4,647,551.51

元。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681,024.91元，扣除2017年3月出售控股

子公司连卡福（衡阳）商业广场有限公司股权取得投资收益以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8,338,756.92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63,417,807.0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70%；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自有品牌业务、代理品牌业务、线上业务收入、移动应用产品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61,172,372.2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41%；公司实现利润总额62,

367,076.21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51.3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730,

826.5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3.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5,

730,826.5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8.12%。 2018年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收入、经营性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2）武汉悦然心动顺应海外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出海拓展业务，

并实现流量变现，扩大了市场占有率，业绩贡献较上年同期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总资产3,365,353,814.80元，较期初下降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448,362,136.53元， 较期初增长3.60%； 股本712,

519,844.00元，较期初增长60.00%，股本变动的原因是公司2018年5月实施2017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45,324,903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共计转增267,

194,941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712,519,844股；同时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445,324,90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5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股利6,679,873.55元（含税）。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5.75%

至-48.03%，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比下

降43.77%，与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永飞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李斐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

陈阿妮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关于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接受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含日常申购和

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2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261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A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261002 261102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

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9年3月1日起，取消

对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在日常申购（含一次性

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大额交易限制，本基金首次申购最低限额为1元，

追加申购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投资人应当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本基金的销售机构以及该销售机构业务情况及规则（含日常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和

转换业务），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各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

www.igwfmc.com获取相关信息。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

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及《中国证券报》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关于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接受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含日常申购和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2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068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9年3月1日起，取消

对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在申购（含日常申购和

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转换转入业务的大额交易限制，本基金首次申购最低限额为1元，追

加申购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投资人应当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本基金的销售机构以及该销售机构业务情况及规则，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敬请

投资者留意各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

www.igwfmc.com获取相关信息。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

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及《中国证券报》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景

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

规定，现将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

表决投票时间从2019年1月31日起，至2019年2月26日17：00止。 参加本次大会表决的景顺

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或其代理人） 所代表份额共计9,

179,214.10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份的54.26%，达到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基金份

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满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景顺长城景

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修改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相关内容、基金管

理费率、托管费率以及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的议案》（以下或称“本次大会议案” ），并由

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次大会议案进行表决。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意见的计票

进行了监督，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员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发表了见证意见。

本次大会议案的表决结果为：9,179,214.10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

基金份额弃权。 同意《关于修改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相关内容、基

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以及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的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100%， 达到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

份额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议案获得通过。

经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

次基金变更注册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2月26日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并于2019年

2月27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相关内容、基

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以及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2019年2月27日

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关于《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情况

根据《关于修改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相关内容、 基金管理费

率、托管费率以及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的议案》，基金管理人已对《基金合同》、《景顺长城

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进行修改,基金合同的修订情况可参见《基金合同》正文及《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关于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公告》之“附件四：《关于修改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相关内

容、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以及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的议案的说明》” 。

2、方案的实施安排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方案说

明，《基金合同》 关于调整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费率、 托管费

率、 投资相关内容以及基金合同终止事由等相关事项的调整正式实施日为2019年2月28

日，“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转型为“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

本基金的管理费率由原来的年费率0.7%调整为年费率0.3%， 本基金的托管费率由原

来的年费率0.2%调整为年费率0.1%。

四、 备查文件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公证书

(2019）京方圆内经证字第03546号

申请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

一座21层（仅限于办公），法定代表人丁益。

委托代理人：肖秋彤，女，1986年11月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1010119861105204X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

申请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申请人” ）于2019年1月25日委托

肖秋彤向我处提出申请，对审议《关于修改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相

关内容、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以及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的议案》会议过程及会议有关

事项进行公证监督。 申请人向我处提交了营业执照、公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景

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证明材料。

经审查确认：申请人是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该基金” ）

的管理人，申请人与该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召开该基

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修改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相

关内容、 基金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以及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的议案》（以下简称 “议

案”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申请人决定以通讯方式召集召开该基金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上述议案，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就议案进行表决。 我处受理了申请人

的申请。

申请人经与有关部门协商，确定了召开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具体操作方案。 按照

该方案，申请人进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的操作过程：

1、 申请人就召开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上述议案的事项于2019年1月26日通过

有关媒体（《中国证券报》及申请人网站http://www.igwfmc.com/main/index/index.

html� ）发布了《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进行了有关信息披露，确定2019年1月 31

日为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

2、 申请人就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分别于2019年1月28日、1月29日通

过 有 关 媒 体 （《 中 国 证 券 报 》 及 申 请 人 网 站 http://www.igwfmc.

com/main/index/index.html）发布了《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

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景

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3、 申请人通过上述公告载明的方式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审议上述议案的事项进行了

告知，并于公告载明的时间内征集了投票表决意见。

我处对申请人收集、统计有关投票表决意见的数据及结果进行了检查，其结果未见异

常。

2019年2月27日上午九时五十四分许，本公证员及我处工作人员吕晨晨在北京市西城

区金融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D座六层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会议室现

场监督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会议的计票会议，

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代理人梁鹏志一并出席并监督了该会议全过程。

会议由申请人授权的代理人肖秋彤主持，会议程序包括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各参会

人员的身份、介绍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情况等。而后，本公证员及我处工作人员

吕晨晨、托管人的授权代理人梁鹏志、律师袁莹娅对申请人的授权代理人肖秋彤（作为监

督员）、 肖城锋（作为监督员）的计票过程进行监督，并由肖秋彤现场制作了《景顺长城景

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会计票会议计票明细》以及《景顺长

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结果》。 随后肖秋彤、肖城锋、

梁鹏志、本公证员及我处工作人员吕晨晨、见证律师袁莹娅在上述文件上分别签字确认。最

后，主持人公布计票结果，本公证员致现场公证词。 大会于十时十分许结束。

经我处审查和现场监督，截止至权益登记日，该基金总计有16916993.14份，出席本次

大会的持有人总计持有9179214.10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4.26%，达到法定召开

持有人大会的条件，符合《基金法》的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其中同意票所

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9179214.10份， 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

份额总数的100%；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

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

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本次持有人大会对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表决

程序及过程符合《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等规定；表决结果符合《基金法》和《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并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景顺长城景瑞双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会计票会议计票明细》以及《景顺长城景瑞

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结果》 的影印本与上述现场监督工作

中取得原本内容相符，原本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公证员 赵蓉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计票结果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修改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相关内

容、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以及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的议案》，权益登记日为2019年1月

3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

告》等规定，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公证员的现场监督及

律师的现场见证下，统计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 计票结果如下：

截止至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计有16916993.14份，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出席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9,179,214.10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

额的54.26%，其中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9,179,214.10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或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100� %；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出席会

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 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

监督员：肖秋彤肖城锋

托管人：梁鹏志

公证员：赵蓉吕晨晨

见证律师：袁莹娅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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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236,987,812.57 4,031,257,331.70 54.72

营业利润 1,340,027,706.65 630,900,056.55 112.40

利润总额 1,339,538,231.16 624,661,014.89 11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2,887,416.22 524,837,228.26 119.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10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89% 66.93% 4.96

本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202,071,521.23 3,234,754,509.88 12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65,623,446.97 1,000,314,049.84 196.47

总股本 6,167,399,389.00 5,347,063,429.00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48 0.19 152.63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持续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3,698.7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4.72%；实现营业利润134,002.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2.40%；实现利润总额133,953.82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14.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288.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67%。报告期内，营

业收入及利润稳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培训学员人次持续增加，培训单价持续提高，市场领先地位及规模

优势不断显现，双师、自主IT系统开发升级等经营数字化转型措施取得明显进展，管理效率显著提升。

2、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20,207.15万元，比报告期初增长122.65%。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货币资金增

加、重大资产重组和其他收购业务增加资产总额。

3、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96,562.34万元，比报告期初增长196.47%。 主要因为

当期实现的净利润和重大资产重组增加资本公积， 相应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

152.6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对外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2019-017），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000万元–116,0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期业绩预告修正基

本无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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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业绩快报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865,241,753.58 1,902,471,916.57 50.61%

营业利润 179,985,310.84 210,666,973.34 -14.56%

利润总额 177,516,300.22 215,020,347.66 -1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962,454.83 180,330,725.90 -3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7,321,439.95 106,401,032.52 0.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0.42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1% 13.33% -5.5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063,127,463.14 4,237,184,337.14 1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12,838,485.70 1,416,141,007.37 6.83%

股本 432,000,000.00 432,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50 3.28 6.7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稳健、盈利情况良好。 受益于主要产品价格上涨、医药板块收入比重增加等因素的综

合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50.61%；因2017年同期并购春瑞医化产生投资收益6,403.79万元（属

非经常性损益），而本期无此项收益，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35.69%，但剔除该因素影响

后，公司保持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稳中略升。

近年来，公司加快发展步伐和投资力度，实施多元化、国际化发展进行产业布局，在非洲投资新型建材、医

药项目，并购春瑞医化等，导致期间费用阶段性增长较快，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利润。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0月22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1,098.52万元至14,065.79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计情

况预告范围之内。

四、其他说明

本业绩快报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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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2,476,481,163.01 2,660,451,648.10 -6.92

营业利润 60,495,207.01 -973,357,189.37 106.22

利润总额 81,301,717.09 -1,032,415,532.56 10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920,018.04 -1,057,044,469.45 103.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1.03 10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 -44.83% 上升47.0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4,959,404,155.29 5,056,484,105.15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16,217,246.17 1,861,947,108.88 -2.46

股本（股） 1,022,520,000.00 1,022,52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81 1.82 -0.55

注：1、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3、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已扣减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47,648.1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397.05万元，降幅

6.92%；营业利润6,049.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3,385.24万元，增幅106.22%；利润总额

8,130.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1,371.72万元，增幅107.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092.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9,796.45万元，增幅103.87%；基本每股收益为0.04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7元/股，增幅103.88%。

2018年， 公司加强主营业务及关键要素的投入， 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品牌资产发展

中，调整品类结构，调整区域渠道发展策略，大力发展新零售，加强市场秩序维护，从而优化

了整体营收结构，提高了利润贡献。公司减少低效成本支出，优化产能，盘活资产，加强应收

账款及存货的管理，增加了利润。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95,940.42万元，较期初减少9,707.99万元，降幅1.9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81,621.72万元，较期初减少4,572.99万元，降幅2.4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81元，较期初减少0.01元/股，降幅0.5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2,800万元～7,8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

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公司因2016年度和2017年度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3.2.1条第（一）项规定的“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溯

重述导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公司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本次业绩快报， 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为正，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第13.2.1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

个会计年度审结果表明本规则第13.2.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已消除的，公司

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公司最终的审计报告结论符合上

述条件，公司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公告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由于业绩快报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最终能否达到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

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报告期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